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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问必答”，为您解答问题，无论是法律，还是健康；无论是科普，还是教育；无论是饮食，还是政策，只要您有问题，我们就
帮您找答案。

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欢迎来电（2921234）或通过邮箱（lcrb@lcrb.net）告诉我们，将有专业人士帮您答疑解惑。

《服务动车组》栏目及时发布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演出展览、旅游攻略、健身养生、气象、交通、招聘、求医问药等信息。如
果您有相关信息发布需求，欢迎来电（2921234）或通过邮箱（lcrb@lcrb.net）告诉我们。

招聘

民法剧场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王克）

张三开了个小超市，租的别人的门
面，三年赔了个精光。

亲戚朋友没人愿意借给他钱，怎么
办呢？

最后，张三一咬牙，去找李四。
李四是谁？李四号称“小银行”，长

期放贷，利息顶格儿要，除此无业。
张三没办法，从李四那里借了20万

元，年利率40%。
钱虽然借到手了，但张三一年挣的

钱都不够还利息。
转眼到了还钱的时候，张三傻眼了，

这一年忙活下来，光给李四打工了，啥也
没落着。

张三还不上利息，李四就坐在张三
的超市门口，不吵不闹，也不拦人。可李
四是出了名的“小银行”，来来往往的人
都认识他，谁也不愿意惹麻烦，所以没人
进超市，都绕着走。

眼看着这种情况，张三也没法报警，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微剧点评

其实，张三没有必要按照约定向李
四支付利息。为什么呢？因为他俩的借
款合同本来就是无效的，张三只需要还
给李四本金和法定利息即可。

有利益便会埋下恶的种子，尽管国
家一再禁止，但民间借贷一直处于较活
跃状态，也催生了一个游走在“灰色地
带”，以谋取高额利息为业的群体——职
业放贷人。2019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的《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第53条明确了职业放贷人的概念：未依
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
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
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
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
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
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

对于职业放贷人的打击，在法律层
面上包括两点：

一是刑事责任，二是民事责任。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
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
见》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
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
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
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
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其中“经常性地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
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
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

这是刑事责任，其民事责任在于，职
业放贷人所成立的借款合同无效。

民法上的认定需要注意几点：
1.职业放贷人既可以是法人、非法人

组织，也可以是自然人，但都不具备放贷
资格。

2.借贷行为以营利为目的。通常出
借人只要收取利息或资金占用费等即可
认定为营利，并不以收取高利息作为营
利认定的条件。

3.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
本案中，李四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

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
款，属于职业放贷人，他所签订的借款合
同无效，无权要求借款人按照约定支付
利息。

剧场背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
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

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
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
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
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
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何为职业放贷人？

3月17日，高新区2024年春风行动
大型招聘会将在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
开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活动主题
春风送岗促就业 精准服务助发展
活动时间
3月17日9:00—12:00
活动地点
九州洼月季旅游景区西门广场
服务对象
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农村劳动者，

特别是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
象）、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有用
工需求的用人单位，特别是重点产业
链供应链企业、重要民生商品保供企
业和中小微企业；其他有就业创业意

愿的劳动者。
报名须知
（一）请高新区辖区内企业提交工

商营业执照复印件电子版（加盖公章）
进行报名。

（二）提交企业招聘岗位信息表电
子版。

（三）为每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展
位1个，每个展位不超过2人。

其他说明
本次招聘会为公益活动，不收取任

何费用。招聘会形式为线下现场招聘+
线上直播带岗同步进行。

联系人：李雅楠
联系电话：0635-2187519

来源：“聊城高新区”微信公众号

3月17日，高新区将举办大型招聘会

为深化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市建设，
吸引更多本地高校毕业生留聊就业创
业，推动中小企业人才结构优化，助力
我市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聊城市工业
和信息化局联合聊城大学定于 3 月 22
日举办聊城市中小企业人才公益招聘
会（聊城大学2024年春季专场）。现将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时间
3月22日上午9:00—12:00
地点
聊城大学东校区世纪大道
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
聊城大学
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承办单位：
聊城市非公有制企业服务中心
山东金创业人力资源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报名方式
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求职者扫

描下方小程序进行报名。
招聘信息展示方式
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聊城工信”

微信公众号，查看招聘信息。
联系方式
0635-2990271 0635-2990015
0635-2990275 0635-8902680
17663551271 17663551216
17663551269

来源：“聊城工信”微信公众号

聊城市中小企业人才公益招聘会将举办

企业扫码进入报名页面 扫码下载企业招聘岗位信息表模板 扫描小程序报名 扫描二维码查看招聘信息


